
 

 

高 雄 市 中 醫 師 公 會         函 
地址：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 251號 5樓 

傳真：(07)5542901 

電話：(07)5525851 

 

受文者：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9 年 06 月 23 日 
發文字號：高市中醫(霖)字第 079 號 
速別： 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 
附件： 

主旨：檢送本會「申請聘僱外國人從事家庭看護工作之到宅專業評

估」之居診計畫診所名單乙份(如附件)，請 查照。 

說明： 

  一、依據 鈞會 109年 6月 9日(109)全聯醫總富字第 0469號函

辦理。 

  二、依據衛生福利部 109年 6月 5日衛部顧字第 1091960481號

函辦理。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 


